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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發稿日期：115年 1月 20日 

   聯 絡 人：政風室主任陳逸屏 

   聯絡電話：（03）9253000     

 

跨域聯手守護綠能秩序 斷黑金、防勒索、阻詐騙 

宜蘭地檢署召開 

114年度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臺會議 

為落實「綠色成長與 2050淨零轉型」之國家政策目標，並因

應 115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統合宜蘭地區執法能量及行政資源，

本署於 1 月 19 日上午召開「114 年度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

聯繫平臺會議」，由檢察長王以文主持，邀集聯繫平臺成員法務部

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、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及宜

蘭縣調查站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宜蘭查緝隊、經濟部水利

署第一河川分署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區營業處、台灣中油

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、宜蘭縣政府警察局、宜蘭縣政府工商旅

遊處及政風處等主管和窗口人員，以及本署主任檢察官周懿君暨

相關同仁出席與會，共同研商強力打擊不法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

罪，嚴防不肖公務人員、民代、公職候選人或幫派人士藉機貪瀆索

賄、勾結黑金牟利、勒索財物、暴力恐嚇或非法障礙，聯合守護宜

蘭綠產業健全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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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會議先由本署秘書單位說明過去一年多來聯繫平臺合作

成果，續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、宜蘭縣調查站、中油公司探採事業

部報告各機關業務現況，末由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董志剛

分署長進行河川小水力發電業務專題報告。 

本署王檢察長指出，為防制不法外力介入綠能發展，協力維護

綠能建設，各聯繫平臺成員應積極蒐報、查訪產業申設程序或營運

過程之不法情資，並即時通報本署；此外，近年常有詐騙集團假藉

綠能產業投資名義，誘騙民眾投入高額資金，破壞綠能產業信譽，

亦應嚴加查緝，遏止不法，確保綠能產業健全發展，促進乾淨家園

永續發展。 

王檢察長強調，因妨害綠能犯罪型態常有公務人員涉貪，如有

公部門或國營事業人員檢舉、揭弊此類案件，適用已施行的《公益

揭弊者保護法》規定，嚴格保密檢舉人身分及保障其權益；若是業

者或民眾主動檢舉，本署及聯繫平臺成員絕對保密檢舉人身分，因

而查獲貪瀆犯罪者，檢舉人最高可得新台幣 1 千萬元獎金；因而

查獲地方公職人員候選人賄選者，最高可得 500 萬元獎金，呼籲

業者與民眾遇有妨害綠能不法、賄選或貪瀆案件，勇於提出檢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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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主席王檢察長以文致詞 圖二 縣警局陳大隊長人嘉業務報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圖三 縣調站羅組長邦瑜業務報告 圖四 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陳處長炳誠 

業務報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五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 

董分署長志剛專題報告 

圖六 出席參與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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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七 與會人員合影，共同宣示打擊妨害綠能發展犯罪、反賄、反詐與健全揭弊者保

護機制之決心 

 

 

 

 

 

  


